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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并引入投资者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蟠科技”或“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了《江苏龙蟠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并引入投资者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7），现对该公告中的有关情况进行补充披露。现将补充内容公告如下： 

 

一、增资协议中回购权的主要内容补充如下 

（一）触发回购的情况 

1、发生下列情况之一，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问鼎投资有限公司和福建时代闽

东新能源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合成“天使轮投资方”）有权

要求龙蟠科技或其指定方回购投资方持有的常州锂源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目标公司”）股权： 

（1）在天使轮投资交割日后的 4 年内龙蟠科技未能发出将目标公司分拆合

格上市的公告，或者目标公司在天使轮投资交割日后的 5 年内未能完成合格上市，

且天使轮投资方与目标公司未能对合格上市进度调整协商一致的（如因目标公司

与天使轮投资方及/或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直接导致目标公司未能于天使轮

投资交割日后的 5 年内完成合格上市的除外）；  

为免疑义，本协议所称“合格上市”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北京证券交易所以及投资方所认可的境内外证券交易场所挂牌上市交易，上市方

式包括但不限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或通过被上市公司收购（含龙蟠科技通

过发行股份等方式收购投资方届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等其他方式上市；若是

通过被上市公司收购的方式实现上市，目标公司的估值应以届时龙蟠科技和投资

方一致认可的第三方具备证券资质的评估机构的公允评估价值为准，评估价值以



包括龙蟠科技在内的当时可比上市公司的合理估值为参考，下同。 

（2）目标公司（包括子公司）的产品质量或供应量未能达到《天使轮投资

协议》的要求, 且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理要求的整改期内未能

完成整改;  

（3）目标公司关键雇员自目标公司离职或不再为目标公司提供服务，对目

标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严重影响的； 

（4）目标公司承诺方严重违反本协议的约定。 

2、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本轮投资方有权要求龙蟠科技或其指定方回购投资

方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 

（1）在本次增资交割日后的 4 年内龙蟠科技未能发出将目标公司合格上市

的公告，或者目标公司在本次增资交割日后的 5 年内未能完成合格上市，且投资

方与目标公司未能对合格上市进度调整协商一致的； 

（2）天使轮投资方根据本协议或其与目标公司、龙蟠科技签署的其他相关

协议要求龙蟠科技或其指定方回购其持有的目标公司部分或全部股权的； 

（3）目标公司承诺方严重违反本协议的约定。 

3、天使轮投资方和本轮投资方（以下合成“投资方”）有权在不对龙蟠科技

现金流造成重大影响的前提下要求龙蟠科技或其指定方以现金方式进行回购，或

有权要求龙蟠科技向投资方新发行股份等方式收购投资方届时持有的目标公司

全部股权。 

（二）回购价格 

1、如天使轮投资方根据本协议的约定行使回购权，回购对价应为以下价格

的孰高值： 

（1）天使轮投资方届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比例乘以届时目标公司的估值，

目标公司的估值应以届时龙蟠科技和天使轮投资方一致认可的第三方具备证券

资质的评估机构的公允评估价值为准，评估价值以包括龙蟠科技在内的当时可比

上市公司的合理估值为参考； 

（2）天使轮投资方届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所对应的天使轮投资方已向目

标公司支付的增资款及按照 10%年化收益率（单利）计算的投资收益（该等投资

收益应自天使轮投资方增资款实际支付之日起计算）。 

2、如本轮投资方根据本协议的约定行使回购权，回购对价应为以下价格的



孰高值： 

（1）本轮投资方届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比例乘以届时目标公司的估值，

目标公司的估值应以届时龙蟠科技和本轮投资方一致认可的第三方具备证券资

质的评估机构的公允评估价值为准，评估价值以包括龙蟠科技在内的当时可比上

市公司的合理估值为参考； 

（2）本轮投资方届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所对应的本轮投资方已向目标公

司支付的增资款及按照 8%年化收益率（单利）计算的投资收益（该等投资收益

应自投资方增资款实际支付之日起计算），并扣除本轮投资方已在目标公司累计

收到的红利。 

 

二、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安永资产评估上海有限公司以 2023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常州锂源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锂源”）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并出具了《常州锂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所涉及的常州锂源新能科技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1、评估方法 

（1）收益法评估 

采用收益法的评估值为 5,029,639,105.05 元，较被评估单位净资产账面值评

估增值 3,132,246,426.16 元，增值率 165.08%。 

（2）市场法评估 

采用市场法的评估值为 4,864,587,899.13 元，较被评估单位净资产账面值评

估增值 2,967,195,220.24 元，增值率 156.38%。 

2、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是对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在采用收益法评估中，

需要分析被评估单位的未来收益能力，充分考虑企业整体资产的运营能力和运营

潜力。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中，不但包含了被评估单位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资产

和负债的价值，而且包含了影响其获利能力的其他要素（如品牌、管理经验、营

销网络以及稳定的客户群等）的价值。这些要素是构成企业价值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尤其考虑到被评估单位是国内排名前列的新能源锂电池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供



应商，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产品研发方面有着深厚积累，专注于磷酸铁锂的研究

和创新，形成了成熟的生产工艺，这些要素对企业价值的贡献是突出的。 

由于可比公司与被评估单位在规模、产品结构、客户构成等方面存在一定程

度的差异，且不同可比公司的市场乘数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同时，受市场

公开信息限制，对市场乘数的调整和修正难以涵盖所有影响交易价格的因素。所

以市场法更适合用于复核收益法的评估结果。被评估单位的未来价值主要来源于

其为投资者带来收益的能力，相对而言，收益法更能准确反映企业自身的价值。 

因此，本次资产评估报告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于评估基准日，

常州锂源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5,029,639,105.05 元，较被评估单位净资产账

面值评估增值 3,132,246,426.16 元，增值率 165.08%。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定价参考各方认可的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结果，评估过程综合考虑

了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经协议各方友好协商确定本次常州锂源增资前的估值为

人民币 502,963.90 万元（不含税），定价依据符合市场原则，交易公允，符合交

易各方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三、本次增资扩股的会计处理 

根据投资协议，如目标公司在某一会计年度经股东会批准决定分红或以其他

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包括但不限于利润转增注册资本等），则税后利润应按各股

东在目标公司的实缴出资比例分红；股东会会议由全体股东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行

使表决权。所以，由于本轮增资的投资人实质性享有股东的分红权、表决权等股

东权利，公司将投资款归属于投资人的部分确认少数股东权益。 

根据投资协议，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本轮投资方有权要求龙蟠科技或其指定

方回购投资方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1）在本次增资交割日后的 4 年内龙蟠科技

未能发出将目标公司合格上市的公告，或者目标公司在本次增资交割日后的 5

年内未能完成合格上市 ，且投资方与目标公司未能对合格上市进度调整协商一

致的；（2）天使轮投资方根据本协议或其与目标公司、龙蟠科技签署的其他相关

协议要求龙蟠科技或其指定方回购其持有的目标公司部分或全部股权的；（3）目

标公司承诺方严重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所以，公司未来承担了不能无条件避免回

购自身权益工具的现金支付义务，针对投资款需要确认相应的金融负债。 



综上，公司未来承担了不能无条件避免回购自身权益工具的现金支付义务，

同时投资人实质上仍拥有普通股相关权利和义务，故针对本轮投资人的投资款，

公司在确认少数股东权益的同时也将确认相应的金融负债。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16 日 


